
县人大常委会：
这次会议任命我为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副主任，非常感谢组织对我的培养和厚爱，深

感荣幸也倍加珍惜。在今后工作中，我将以更

加谦虚谨慎的态度、勤勉务实的作风、奋发进

取的精神，高质量完成人大常委会交办的各项

工作任务，创出新成绩、展现新形象。我将努

力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加强学习，提高履职能力。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认真学习宪法、监督法、代表法等法

律法规及有关文件，强化依法履职意识。同时

以翻篇归零的心态认真学习办公室工作相关

业务知识，尽快适应新的工作岗位。

二是立足本职，务实勤勉工作。以忠于职

守、潜心做事为准则，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精

神状态，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抓落实与当

参谋相结合，围绕人大常委会工作重点，深入

开展调查研究，及时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

为领导科学决策当好参谋助手，更好地适应人

大工作新常态。

三是严于律己，树立良好形象。遵守党

纪国法，坚守廉政底线，不折不扣落实好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始终保持实干至上的工作作

风，自觉接受组织和人民的监督，努力做到让

群众满意、组织放心，展现人大干部良好形

象。

被任命人：

县人大常委会：
这次会议任命我为县人大常委会农业农

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

重大。在新的岗位，我将强化责任担当，依法

履职尽责，努力做到：

一是加强学习，提高履职能力。不断加强

政治理论学习，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

落实县委和县人大常委会的决策部署，加强农

业农村领域相关知识和业务知识学习，提升履

职水平，尽快适应新岗位工作要求。

二是围绕大局，做好各项工作。根据新形

势、新要求，紧紧围绕全县工作大局和县人大

常委会工作任务，立足岗位实际，严格依照法

律法规，切实履行职责，踏踏实实开展工作。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不断提升依法履职的能力

和水平。

三是廉洁自律，强化责任担当。始终坚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认真履行党风廉

政建设主体责任，加强自身党风廉政建设，坚

持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履

职，严守廉洁底线，自觉接受组织和人民的监

督，树立人大干部的良好形象。

被任命人：

县人大常委会：
这次县人大常委会任命我为县医疗保障

局局长，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接下去

的工作中，我将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努力为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县域实践贡献更多医保力量。

一、提高站位讲政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工作，坚定捍卫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始终在政治立场、政

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

落实省、市、县委工作部署，切实把县委、县政

府的决策部署落实到工作中，细化成作战图。

二、敢于担当强业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理念抓好医保工作。突出医保工作“稳定

器”“压舱石”的作用，创新优化服务举措，不断

满足老百姓多样化的医保需求。加大医保基

金监管力度，守好百姓“看病钱”“救命钱”。深

化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建立健全因病致贫返贫

防范长效机制，构建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

系。

三、勤政廉洁优作风。扎实推进清廉医保

建设，将打造清廉医保单元作为班子成员履行

“一岗双责”重要内容。主动接受县人大及其

常委会和全体人大代表的监督。进一步深化

红线意识、廉洁意识，健全与定点医药机构保

持亲清政商关系正负面清单，锻造一支政治过

硬、本领过硬的医保干部队伍，推动党的二十

大精神走深走实。

被任命人：

县人大常委会：
根据组织选派，我有幸来到“潇洒桐庐

郡、中国最美县”工作学习。县人大常委会经

过法定程序任命我为桐庐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这既是对我的认可，更是一份信任和重

托。面对新岗位，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必将珍惜机会、认真工作、履职尽责。在

此，我郑重表态：

一是心怀感恩，勤奋学习。珍惜来之不易

的交流锻炼机会，始终把学习作为第一要务。

坚持理论结合实际、深入基层一线，从依法行

政、市场经济、百姓民生等不同维度，学习新发

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切实提高综合

素质和履职能力。

二是心怀信念，认真履职。我将坚决贯彻

县委、县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协助县长抓好分

管工作。坚持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尽快熟悉

情况，主动融入，做好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工

作。发扬勇于担当、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扛

起使命担当，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

三是心怀敬畏，严于律己。深刻领悟“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严格遵守中央

“八项规定”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求。认真

执行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决议和决定，自

觉接受县人大及其常委会、人大代表和全县人

民的监督。自觉服从县委、县政府的工作安排

和日常管理。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积极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

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干部，幸运生逢伟大新

时代，我将尽最大努力，为奋力在推进“两个先

行”中打造县域标杆贡献力量！

被任命人：

县人大常委会：
这次会议任命我为县人大常委会财经工

委副主任，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新

的岗位上，我将强化责任担当，依法履职尽责，

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加强学习，提高素质。深入学习党的

二十大和全国两会精神，持续跟进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提高政治素养和理

论水平。同时，加强法律知识和业务知识学

习，虚心向各位领导及同志们请教，把理论知

识转为工作能力，尽快进入工作角色。

二、扎实工作，认真履职。紧紧围绕全县

工作大局和县人大常委会工作任务，结合本职

工作实际，以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扎实认真

的工作作风，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严格依照法

律法规，注重调查研究，不断提升依法履职的

能力和水平。

三、严于律己，清正廉洁。自觉遵守法律

法规、党纪条规，坚决执行党风廉政和廉洁自

律的要求，自觉接受组织和人民的监督。秉持

诚实做人、踏实干事的工作作风，严守廉洁底

线，努力维护人大机关和人大干部的良好形

象。

被任命人：

县人大常委会任命干部的表态发言
在桐庐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规定，现将桐庐县人大常委会2023年监督工作计划向社会公布。

桐庐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3年3月27日

根据《监督法》的规定和桐庐县第十

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2023年县人大常

委会将开展以下监督工作：

一、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
（一）常委会听取和审议：

1.县政府关于农业“双强”行动工作情

况的报告。

2.县政府关于餐饮企业食品安全工作

状况调查情况的报告。

3.县政府关于公安信息化建设情况的

报告。

4.县政府关于《杭州市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宣传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

（二）委托主任会议听取：

1.县政府关于我县新生儿出生相关工

作情况的报告。

2.县政府关于“桐庐味道”公共品牌建

设工作情况的报告。

3.县检察院关于检察建议刚性落实情

况的报告。

4.县政府关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

情况的报告。

5.“一府两院”关于三级干部联动进站

情况的报告。

6.县政府关于慈善基金管理使用情况

的报告。

7. 县政府关于 2022 年全口径债务管

控工作的报告。

二、审查批准决算，听取和审议预算
执行情况、审计工作报告，开展政府投资
重大项目监督

1. 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关于 2023 年上

半年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的报告、关于2022年财政决算和2023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2

年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

审计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关于

2022 年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支情况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报

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

2. 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关于 2023 年县

本级总投资2000万元（交通类及城市征迁

改造类5000万元以上）以上的政府性投资

项目的实施情况和项目的调整、增加情况

的报告，并对总投资5000万元（交通类及

城市征迁改造类一亿元）以上的新增项目

进行逐个表决。

3.选取1-2个政府投资重大项目开展

决策听证。

三、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检查
1.市县乡三级联动开展《中华人民共

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杭州市环境噪声

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贯彻实施情况

的执法检查。

2.开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及

相关法律法规贯彻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

3.与省市人大联动开展《浙江省促进

中小微企业发展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贯

彻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

四、开展专题询问
召开“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会，开展代

表问政工作。

五、开展专题调研
1.“八五”普法中期工作情况。

2.县法院劳动争议调裁审机制建设情

况。

3.政府经济发展奖励和扶持政策绩效

评估和分析（2018—2022年）（含政府政策

绩效提升）。

4.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推进情况。

5.城市少数民族工作。

6.茶叶全产业链发展情况。

7.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情况。

8.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情况。

9.长期护理保险执行情况。

10.开元街（东段）改造建议。

六、视察工作安排
1.新冠病毒感染救治亚定点医院和县

妇幼保健院（新院区）启用运行情况。

2.城区防洪排涝规划实施暨江南灌区

现代化提升改造工作。

3.低效工业用地整治提升工作情况。

4.政府投资重大建设项目实施情况。

5.迎亚运除险保安工作。

6.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情况。

7.钟山乡国家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园（共同富裕示范区）创建工作。

8.污水零直排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情

况。

9.民生项目（老旧小区提升改造、加装

电梯、物业管理、天然气扩面等）推进落实

情况。

10.县第一人民医院新院区建成启用

情况。

七、跟踪监督
1.县政府落实公立医院绩效工资改革

工作审议意见情况。

2.县政府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

促进法》贯彻执行情况审议意见。

3.县政府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

振兴促进法》《浙江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

贯彻执行情况审议意见。

4.县政府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

矫正法》贯彻执行情况的审议意见。

5.县监委落实乡镇（街道）公权力大数

据监督专项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

监督工作计划根据省市人大工作安

排、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需要以及人

民群众的建议，按规定可作必要调整。

经2023年3月20日桐庐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

过，任命：

朱丽为桐庐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徐丽霞为桐庐县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副主任；

方晓波为桐庐县人大常委会农业农村工委副主任；

免去：

朱丽的桐庐县人大常委会农业农村工委副主任职务。

特此公告。

桐庐县人大常委会
2023年3月27日

经2023年3月20日桐庐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

过，决定任命：

扎西桑姆为桐庐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中央三部委来杭挂职干部）；

吴洪慧为桐庐县医疗保障局局长；

决定免去：

王国荣的桐庐县医疗保障局局长职务。

特此公告。

桐庐县人大常委会
2023年3月27日

经2023年3月20日桐庐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任命：

楼柯柯为桐庐县人民法院江南人民法庭庭长；

杨萍为桐庐县人民法院分水人民法庭庭长；

免去：

楼柯柯的桐庐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职务；

杨萍的桐庐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职务；

刘刚的桐庐县人民法院江南人民法庭庭长职务；

喻文明的桐庐县人民法院分水人民法庭庭长职务。

特此公告。

桐庐县人大常委会
2023年3月27日

桐庐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桐庐县人大常委会2023年监督工作计划

4 TODAY TONGLU

64281890
专刊2023年3月27日 星期一

编辑/缪关于 版式/皇甫肖烨 融媒热线 有事你拨 一拨就灵


